
嘉義市政府受理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20日府都更字第 1082610231號函頒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受理及審核民眾依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

須知申請補助，特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申請補助及審查作業規定： 

(一)補助案之受理申請窗口為本府都市發展處，本府每年將依內政部受理期間訂定收件時間及

初審時間，並召開會議完成初審作業，並提出補助優先順序及補助經費之建議。 

(二)本府完成初審會議後，應通知申請人修正申請計畫書，並請申請人於會議紀錄發文日起一

星期內檢送修正計畫書，以利本府送內政部複審。 

(三)內政部營建署辦理複審作業前，得邀請委員實地現勘，作為辦理複審作業之參考，申請人

應協助配合現勘作業。 

(四)複審通過之補助案，申請人應於複審會議紀錄發文日一星期內，檢送修正完竣之申請補助

計畫書，以利本府報內政部核定；複審結果需再複審者，申請人應於複審會議紀錄發文日

二個月內補正。 

 

三、受補助單位應依下列規定向本府申請補助經費撥款，以利本府向內政部申請補助經費: 

(一)以重建方式實施者，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經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經費： 

(1)第一期款：受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委託

契約後，檢附補助案核准函、委託契約書副本一式兩本、黏貼憑單(附件一)、切結書

(附件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撥付補助金額

百分之二十。 

(2)第二期款：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經本府辦理公開展覽後，檢附黏貼憑單

(附件一)、切結書(附件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

申請撥付補助金額百分之四十。 

(3)第三期款: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經本府核定公告後，經驗收合格後，檢

附勞務驗收證明、黏貼憑單(附件一)、切結書(附件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

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撥付剩餘補助金額。 

2.更新會行政作業費：於更新會立案後，檢附更新會立案證明書及請款收據，併同第一期款

申請一次撥付補助費用。 

(二）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其撥款方式如下： 

1.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有關經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1)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費： 

A.第一期款：受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委託契約後，檢

附補助案核准函、委託契約書副本一式兩本、黏貼憑單(附件一)、切結書(附件

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撥付補助金額百

分之二十。 

B.第二期款：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本府辦理公開展覽後，檢附黏貼憑單(附件一)、切

結書(附件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撥付



補助金額百分之四十。 

C.第三期款: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本府核定公告後，經驗收合格後，檢附勞務驗收證

明、黏貼憑單(附件一)、切結書(附件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據及簽約

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撥付剩餘補助金額。 

(2)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費用：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檢附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

評估委託契約書影本、報告書、審查通過證明、檢附黏貼憑單(附件一)、切結書(附件

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一次撥付補助費

用。 

(3)結構補強設計費用：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檢附建築物補強設計委託契約書影

本、審查通過證明、檢附黏貼憑單(附件一)、切結書(附件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

請款收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一次撥付補助費用。 

2.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經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1)第一期款：實施工程開工後，檢附委託工程契約書副本一式兩本、黏貼憑單(附件一)、

切結書(附件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撥付補

助金額百分之二十。但補助對象為其他依法成立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且自行施作工程

者，免附委託契約書。 

(2)第二期款：於施工進度達百分之五十後，檢附監造報表、施工日誌、黏貼憑單(附件

一)、切結書(附件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

撥付補助金額百分之三十。 

(3)第三期款：於完工驗收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七十八條規定，受補助單位檢具竣工書圖、

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及更新成果報告，送本府備查。經本府備查後，檢附工程決算

書、結算驗收證明書、驗收紀錄、空氣污染防制申報表、黏貼憑單(附件一)、切結書

(附件二)、受補助單位帳戶影本、請款收據及簽約廠商發票或收據，申請撥付剩餘補助

金額。 

 

四、受補助單位應於本府依撥款程序撥入該帳戶後三日內，即轉撥入簽約廠商帳戶，並於轉撥日起

七日內檢附撥款證明報本府備查。 



附件一 

      

嘉義市政府補助民間團體粘貼收據憑證用紙單 

憑證編號 預 算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具 體 說 明）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經 手 人 財 務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憑------證------粘------貼------線(發票或收據)----------------- 

 

 
 

 

 

 

 

 

 

 

 

 

 

 

      -------存------摺(簿)------粘------貼------線-------------------------- 

 

 

 

 

 

 

 

 

 

 

 

裝

訂  

線 



附件二 

切結書 

 

    本更新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於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獲內政部核定補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案，同意嘉義市政府將第_____期

補助款新臺幣______元整，撥入本更新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帳戶 

(帳號：________________)後，應於三日內，即轉撥至受託委辦廠商________帳戶(帳號：

_______________)，並於七日內檢附撥款證明報____________政府備查，特立此切結書

為憑。 

 

此  致 

嘉義市政府 

 

 

 

受補助單位： 

負責人：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受補助 

單位印 


